
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1
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行政

检查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2025)》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

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2 对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2021)》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视频点播业务的管理。

3
对广播电视设备器材生产企业和产品

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2021)》第十六条 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获得入网认定证书的广播电视设备器材生产企业和产

品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查，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并汇总报送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4
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行政检

查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第三条第二款 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

视主管部门和地方电信管理机构依据各自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

位及接入服务实施相应的监督管理。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第二十二条 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依法

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进行实地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广播电影电

视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实地检查时应当主动出示有关证件。



5
对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机构和业务的行

政检查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2022)》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管理。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2021)》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工作。

《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2018)》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

部门负责对当地有线电视设施和有线电视播映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6
对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行政

检查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2021)》第二条第三款 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责是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实行归口管理，审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

置，组织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公安机关的职责是查

处抗拒、阻碍管理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协助管理部门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进

行技术检查；国家安全机关的职责是根据工作需要，依法对单位、个人安装使用的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开展电子查验，防范、发现和打击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从事危害国家安

全的活动。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2021)》第二条第二款 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是当地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地方

各级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负责本辖区内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管理工作。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2021)》第三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指导从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活

动的机构（以下简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分层次、分区域建立健全卫星地

面接收设施安装专营服务体系及网点，向用户提供及时便捷服务，维护用户基本公共文

化权益；并依法维护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和节目传播的正常秩序，打击非法生产、销售、

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行为。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2021)》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

构的服务情况依法监督检查。

7
对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行

政检查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21)》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

作。



8 对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2021)》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工作。

9 对广播电视设施保护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2000)》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广播

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管辖的广

播电视设施的保护工作，并采取措施，确保广播电视设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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